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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如何搜尋法拍不動產標的

 網站查詢目標導覽

• 新竹分署首頁 http://www.scy.moj.gov.tw/mp034.html

•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拍賣公告查詢系統
https://www.tpkonsale.moj.gov.tw/sale/Estate

http://www.scy.moj.gov.tw/mp034.html
https://www.tpkonsale.moj.gov.tw/sale/Estate


網站查詢目標導覽--新竹分署首頁

點選您所需查詢選項按鈕即可



網站查詢目標導覽
--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拍賣公告查詢系統



 拍賣相關條文與細節

不動產執行流程02



02



02



02



02



02



02



02



 分別拍賣 VS 合併拍賣

03 不動產拍賣公告內容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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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金

保證金一般設為拍賣底價之1/5

保證金原則須以金融機構之即期票據(即期本票、

劃線支票)繳納，金額在新臺幣1萬元以下的話，可

以用現金千元大鈔繳納。得標時，保證金抵充拍賣

價款，未得標者，保證金由投標人當場開啟領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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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拍不動產上之抵押權
----------------------強制執行法第98條--------------------

• 拍賣之不動產，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， 取得該不

動產所有權，債權人承受債務人之不動產者亦同。

• 前項不動產原有之地上權、永佃權、地役權、典權及租賃關係隨同移轉。但發

生於設定抵押權之後，並對抵押權有影響，經執行法院除去後拍賣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• 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，因拍賣而消滅。但抵押權所擔保之

債權未定清償期或其清償期尚未屆至，而拍定人或承受抵押物之債權人聲明願

在拍定或承受之抵押物價額範圍內清償債務，經抵押權人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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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拍不動產上之抵押權
----------------------強制執行法第98條--------------------

• 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六

• 關於第九十七條、第九十八條部分：

• （九）依本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但書規定，保留不動產上

之抵押權者，須於該不動產拍定後，繳納價金期限屆滿一

日前，由拍定人或承受人及抵押權人共同向執行法院陳明。

有此情形時，其抵押權，毋庸塗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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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購買權

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

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，
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。前
四項規定，於公同共有準用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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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購買權

Q：共有不動產開標時由第三人得標，執行機關通知他共有人是
否行使優先購買權時，有二以上共有人聲明欲行使優先購買權，
如何處理?

A：應按各主張優先購買權人之應有部分比例計算，由其等
按權利比例共同承買。

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P288

如權利性質相同而未能定其順序，亦無先後之分者，
則由其等按權利比例共同承買之。但部分主張優先權
之共有人如棄權，其餘共有人仍得就拍賣不動產之全
部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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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1點第10款

十一、本法條所定優先購買權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(十) 土地或建物之全部或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，部分

公同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出賣該共有物全部或應有部

分時，他公同共有人得就該公同共有物主張優先購買

權，如有數人主張時，其優先購買權之範圍應按各主

張優先購買權人之潛在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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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常見之優先購買權

•土地法第104條

•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

件優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

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。

•土地法第107條

•出租人出賣或出典耕地時，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

承買或承典之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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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常見之優先購買權

•民法第426-2
•租用基地建築房屋，出租人出賣基地時，承租
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。承租人出賣房
屋時，基地所有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。

•民法第460-1
•耕作地出租人出賣或出典耕作地時，承租人有
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承典之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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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地建屋承租人、地上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之限制

• 租地建物承租人及地上權人欲行使優先承買權，
需實際在土地上營建房屋。

<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530號判例>
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係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承租人，於
出租人之基地出賣時，有優先承買權，其出租人於承租人之
房屋出賣時，有優先購買權，旨在使基地與基地上之房屋合
歸一人所有，以盡經濟上之效用，並杜紛爭，如基地承租人
於基地上根本未為房屋之建築者，當無該條規定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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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地建屋承租人、地上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之限制

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750號裁判按土地法第一

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或承租人有

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，旨在使基地及基地上之房屋

合歸一人所有，以盡經濟上之效用，並杜紛爭，如基地

地上權人於基地上根本未為房屋之建築者，當無該條項

規定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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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承買權人身分認定之基準時點

以拍定(或承受)時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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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具體實例

04 不動產投標常見問題



A

投標書

土地90萬

建物90萬

總價180萬

B

投標書

土地110萬

建物60萬

總價170萬

土地建物合併拍賣
土地底價100萬，建物底價5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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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十

關於第九十條部分：

(二) 土地與地上建築物合併拍賣者，應於拍賣公告載明，投標

人對土地及其建築物所出價額，均應達拍賣最低價額，如投標

人所出總價額高於其他投標人，且達拍賣最低總價額，但土地

或建築物所出價額未達拍賣最低價額，而投標人不自行調整者，

執行法院得按總價額及拍賣最低價額比例調整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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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現場最高價多出1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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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十

關於第九十條部分：

(三) 投標人對願出之價額，未載明一定之金額，僅

表明就他人願出之價額為增、減之數額者，不應准

許得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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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投標書

土地60萬

建物50萬

總價110萬

B

投標書

土地50萬

建物60萬

總價110萬

投標人願出之最高價相同時

土地建物合併拍賣
土地底價50萬，建物底價5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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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人願出之最高價相同時

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十

關於第九十條部分：

(五) 投標人願出之最高價額相同者，於定得標

人時， 其當場增加價額或抽籤，由執行法官主

持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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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標價合併拍賣之不動產，得否由二人
以上共同投標人各自取得不同標的?

• 通常情形若法拍不動產由二人以上共同投標，並以最高標得標時，
共同投標人均係就每宗法拍不動產標的共同所有，並由共同投標人
自行載明共有比例。EX：AB二筆土地分別標價合併拍賣。

A由甲取得1/3，由乙取得2/3

B由甲取得1/3，由乙取得2/3

• 若二筆以上不動產標的，共同投標人於投標書上載明，由共同投標
人分別取得其中一宗或數宗不動產，是否合法?
EX：AB二筆土地分別標價合併拍賣。
A由甲取得
B由乙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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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不動產4宗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
別出價

04



350萬元(由王大明取得127-20、127-31
土地，林小美取得127-71、127-78土地)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ΟΟ分署投標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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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不動產3宗合併拍賣
請投標人分別出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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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王大明取得土地
林小美取得建物

04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ΟΟ分署投標書



民事類【民事法律問題座談】

發文字號 :

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1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
16 號

法律問題 :

法院拍賣債務人之二筆不動產 (Ａ、Ｂ二筆土地) ，所定拍賣
條件為請投標人分別標價、合併拍賣，茲有投標人甲、乙二人
共同投標，且為最高價得標，惟其標單上註明甲應買Ａ土地，
乙應買另一筆不動產Ｂ土地，試問其投標是否有效？應否由其
得標拍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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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說： (肯定說) 。即甲乙之投標有效，應由其共同得標。理由如下：

(一) 所謂合併拍賣，僅是法院將多筆不動產利用同一個拍賣程序進行而已，是只要應買人全數

購買拍賣之多筆不動產即可，並無須共同應買人皆須至少購買每一筆不動產之部分應有部分，

題示情形，甲乙既共同購買拍賣之多筆不動產，應認其投標有效，且應由其得標拍定。

(二) 拍賣之性質，依通說係認執行法院為代替債務人與應買人成立買賣契約，據此，共同應買

人甲乙皆為買賣契約之買受人，買受人自應共同對買賣契約負給付價金之義務，是若有甲未繳

交尾款價金之情事，則乙自應對甲應買Ａ不動產部分負繳交價金之義務，當無疑問。

(三) 於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觀之，甲乙共同以高價投標，對債權人之債權滿足與債務人之債

務受償皆屬有利，且於無違反任何法律規定之下，執行法院實不宜損害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，

認為題示情形為無效標，而改由次高價之人得標。

初步研討結果：多數採乙說。
研討結果：改採乙說。 (經付表決結果：採甲說十六票，採乙說三十三
票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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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標價合併拍賣之不動產，
得否由二人以上共同投標人各自取得不同標的?

分別標價，合併拍賣之數宗不動產，數人共同應買，其

投標書記載應買人非以每宗共有，而係分別取得其中一

宗或數宗所有權方式合買者，除合併拍賣之標的有不得

分別移轉之限制(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、農

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5項規定外)，其投標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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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

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

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

定負擔。

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5項

第一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落土地之所有

權人；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

權；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重複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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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標後應注意事項

05 投標法拍不動產之後程序



◆ 得標後保證金充抵價金，拍定人須於七日內繳足尾款。

◆ 買受人繳足價金後，執行機關於五日內核發權利移轉證書。

◆ 買受人自取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，取得該不動產之所有權。

◆ 於30日內，攜同權利移轉證書，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所有

權移轉登記。 (土地登記規則第33條)            逾期處罰款。

◆ 建物，須於30日內向管轄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契稅。(契稅條例

第16條) 逾期，每逾三日加徵應納稅額1%。

05 得標之後



 以查封時占有狀況為準

點交不點交釋疑06



?
06



點交是執行機關直接解除債務人或第

三人之占有，使歸買受人占有之執行

程序。

何謂點交?06



 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，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

有者，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，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；如有拒

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，得請警察協助。

 第三人對其在查封前無權占有不爭執或其占有為前條第二項但書

之情形者，前項規定亦適用之。

 依前二項規定點交後，原占有人復即占有該不動產者，執行法院

得依聲請再解除其占有後點交之。

—— 強制執行法第99條

點交與否?---查封時占有狀況為準06



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十七

關於第九十九條、第一百條、第一百十四條、第一百二十四條部分：

（二）拍賣之不動產可否點交，以查封時之占有狀態為準，苟查封
時不動產為債務人占有，執行法院於拍定後即應依法嚴格執行點交，
不因事後債務人將不動產移轉予第三人占有而受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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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前訂立租賃契約，查封後始交承租人占有

•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七

• 關於第九十九條、第一百條、第一百十四條、第一百二十四條部分：

•（十）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，將租

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，經執行法院查封者，

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該

不動產，阻止點交。

此情形應點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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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土地上有作物！06



查封土地上有作物！

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五十七
關於第九十九條、第一百條、第一百十四條、第一百二十四條部
分：

（三）應點交之土地，如有未分離之農作物事先未
併同估價拍賣者，得勸告買受人與有收穫權人協議
為相當之補償，或俟有收穫權人收穫後，再行點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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凶宅

執行標得雖為凶宅，然執行法院業已通常調查之方法，查明執行

標的物之使用情形，並記明於拍賣公告上，且遍查全卷並無執行

標的物曾有人於其內因非自然因素死亡之記載或資訊，則執行法

院自已盡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2項第1款所指之「應記明事項」，

拍定人不得於拍定後，以系爭房地係凶宅為由，請求撤銷拍賣程

序(高院99年座談會民執20、99台抗520裁判、99台抗551裁判、

99台抗679裁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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凶宅
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9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20 號
研討結果：提案機關增列丙說：折衷說。

按強制執行法第 81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指「應記明事項」，係指執行法院依通常調查之方

法，查明執行標的物之情形後，應將調查所得記載於拍賣公告。苟執行案卷內全無執行標的物曾

有人於其內因非自然因素死亡之記載或資訊，則執行法院自無從於拍賣公告上為此記載，執行程

序自無應記明拍賣公告事項而未記明之瑕疵，非得聲請撤銷拍定（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抗字第

520 號、99 年度台抗字第 551 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反之，若執行案卷已有因非自然因素死亡之記載或資訊，執行法院疏未依通常調查之方法為

調查，或調查後於拍賣公告未為適當之載明，即有前開「應記明事項」而未記載之程序瑕疵，應

得於權利移轉證書核發拍定人之前，依拍定人之聲請撤銷拍定。至題旨情形，執行法院是否已依

通常調查之方法為調查，執行案卷內有無非自然因素死亡之記載或資訊，則屬事實認定問題，應

就具體個案卷證資料認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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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民法第818條

各共有人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按其
應有部分，對於共有物之全部，有使
用收益之權。

2. 詢問附近鄰居占有使用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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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權人聲請除租

《不點交→點交》

 民法第866條

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得
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，或成
立租賃關係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

前項情形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，法院
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。不動產
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成立第一
項以外之權利者，準用前項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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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權人聲請除租

《不點交→點交》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2項

前項不動產原有之地上權、永佃權、地役權、典權及租賃關係隨同

移轉。但發生於設定抵押權之後，並對抵押權有影響，經執行法院

除去後拍賣者，不在此限。

強制執行法第99條

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，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

者，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，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；如有拒絕交

出或其他情事時，得請警察協助。

第三人對其在查封前無權占有不爭執或其占有為前條第二項但書之

情形者，前項規定亦適用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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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興趣應買之不動產標的請密切注意各拍公告

有可能由不點交 點交

租賃契約屆期後(第三人占有權源
消滅)

參考依據---
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
第30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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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聆聽

Thank you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


